
非法证券期货宣传典型案例 

近年来，屡有不法分子依托网络冒充证券交易所、正规证券经营机构，

开展非法证券期货网络诈骗活动，具有很强的欺骗性和隐蔽性，严重损害

投资者利益。为了有效防范非法证券期货宣传风险，公司收集了部分非法

证券期货宣案例如下，供广大投资者参考。请广大投资者保持理性，有效

识别风险，合规参与市场，谨防上当受骗。 

一、股市黑嘴案例 

（一）编造、传播证券虚假信息 

2015 年 5 月，中国连锁杂志社工作人员姜某锋撰写了《国美静候黄光

裕归来》一文，署名发表在《中国连锁》4 月刊上，编造“黄光裕即将出狱”

这一信息，并为部分网站原文转发，造成了与国美控股集团存在关联关系

的相关上市公司股票异常波动。 

2016 年 5 月，证监会对姜某锋编造、传播证券虚假信息行为作出行政

处罚。 

（二）操纵证券市场: 

2012 年至 2016 年，知名证券节目主持人廖某强利用其影响力，在其微

博、博客上公开评价、推荐股票，在推荐前使用其控制的账户买入相关股

票，并在荐股后集中卖出，非法获取巨额私利。 

2018 年，证监会对其进行处罚，罚没 1.29 亿元。 

（三）杀猪盘: 

2020 年，私募基金实际控制人郑某及其团伙与配资中介合谋，借入近

4 亿元资金和 80 余个证券账户，以连续交易、对倒等方式大幅拉抬嘉美包

装股票价格，并伙同股市“黑嘴”，利用直播间、微信群诱骗投资者高价

买入接盘，其反向卖出非法获利数千万元。 

2021 年 5 月，证监会会同公安机关查获该案。 

二、“盘后票”、“抢帽子”交易陷阱 

“盘后票”是指股市收盘后才发布、推荐给股民的股票，散户只能

在下次开盘时间才有机会买进。当前，中国股市交易规则是 T+1，股民

只能在买入股票后的第二天才能卖出。 



“抢帽子”交易是指行为人基于自身特别身份，通过给出预测、进

行评价并提出投资建议等方式，影响他人证券投资行为，从而间接影响

证券价格。 

2016 年 10 月开始，吴某指使手下搭建 7 个境外网站，用于发布“盘

后票”。此后，吴某与马某合作组建操盘团队，并在西安、成都等地搭

建操盘窝点。至此，交易端、发布端和推票端团队建立。在具体操作上，

吴某、马某选好股票，由操盘人员买入，随后由身处菲律宾马尼拉的发

布人员，在每个交易日收盘后分别发布 2 只股票，即“盘后票”，陕西

分公司、四川分公司则负责推广，诱导股民买入，拉升股价，操盘人员

则在开盘后反向卖出获利。 

吴某团伙在作案期间发布的“盘后票”信息，正是为“抢帽子”交

易服务。吴某等人首先提前大量买入股票建仓，而后通过发布“盘后票”

的途径对股票走势给出预测、评价，提出投资建议，诱骗投资者跟风买

入。不明真相的股民根据推荐跟风买进，吴某等人借机反向卖出获利，

当天买入的股民受制于 T+1 规则当天无法卖出止损，最终上当受骗。 

据统计，在 2016 年 10 月至 2019 年 3 月，吴某团伙的“盘后票”

网站发布股票推荐信息 1149 次，吴某、马某等人通过其控制的 278 个

账户对所发布的股票进行“抢帽子”交易，共计操纵股票 322 只，“抢

帽子”交易操纵股票 465 次，非法获利 2.7 亿元。 

2019 年 3 月，吴某等人相继被公安机关抓获。经法院审理后，于

2021 年 8 月 16 日对此案作出一审判决，以操纵证券市场罪、非法经营

罪、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等罪，数罪并罚，判处被告人吴某有期徒刑 19

年，并处罚金 7903 万元；以操纵证券市场罪判处被告人马某有期徒刑

六年，其余 13 名被告人也分别被判处相应刑罚。 

三、场外配资典型案例 

（一）系统分仓模式的场外配资 

2018 年 10 月起，林某作为福建万千恒业投资有限公司（简称万千

恒业公司）的实际控制人，江某、赖某、杜某作为各业务部总监，利用

“涨股宝 APP”为客户提供股票交易账户（系子账户）。客户在“涨股



宝 APP”里的子账户上操作股票交易，万千恒业公司在券商开设的母账

户实时同步在证券交易所进行交易。同时，万千恒业公司为客户提供本

金 3 至 8 倍杠杆的配资资金，并按配资额收取利息。万千恒业公司通过

赚取利息差和交易佣金差获利。 

法院判决被告人林某犯非法经营罪，判处有期徒刑六年，并处罚金

一百三十八万元；被告人赖某犯非法经营罪，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九个月，

并处罚金十六万元；被告人杜某犯非法经营罪，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九个

月，并处罚金十四万元；被告人江某犯非法经营罪，判处有期徒刑一年

九个月，并处罚金九万元。 

（二）虚拟盘诈骗模式的场外配资 

2020 年 4 月，王某通过互联网购买并建立“吉吉策略”虚假股票配

资平台，并成立上海红泽投资管理有限公司。王某以配资买卖股票可获

高额回报为诱惑，诱骗他人向其公司账户入金进行股票投资，但被害人

投入的资金并未进入真正的证券交易所，王某以此骗取被害人的投资款。

2020 年 6 月至 8 月，被害人向“吉吉策略”共计入金 1345021 元，出金

328646 元，亏损 1016375 元。 

法院认为，被告人王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，采用虚构事实、隐瞒真

相的方法骗取被害人财物，数额特别巨大，其行为已构成诈骗罪，应予

处罚。据此，判决王某犯诈骗罪，判处有期徒刑十年，并处罚金十万元。

一审判决作出后，王某提出上诉，二审法院维持原判。 

 

近年来，非法证券活动嫁接网络直播、微信群聊、QQ 群聊等手段进

行诈骗的行为较为多见，投资者一定要提高警惕，擦亮眼睛识别网络投

资骗局，通过正规渠道参与投资。投资理财不受骗，查清资质是关键；

天上不会掉馅饼，正规途径要牢记！ 


